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任职基本条件

（试行）

申请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者，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学风端正；在本学科具有广博、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；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，能正常承担教学科研工作。

任现职以来，主讲本科生课程1门以上，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，教学效果良好，履职考核合格；已独立指导研究生（对未设硕士点学科的教师不作要求），或担任过青年教师导师；达到规定的计算机、外语、学位要求，任副高职务五年以上。

同时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一、在教学研究方面造诣较高，是某一学科领域教学工作的带头人或教学骨干，并对该学科领域的专业建设、教学改革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。任现职以来：

（1）作为主要参加者（前2位）参加国家级教学改革（重点教材建设）项目1项以上，或主持省级教学改革（重点教材建设）项目2项以上，或主持省级教学改革（重点教材建设）项目1项并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以上，主持省级教学改革（重点教材建设）项目1项并主持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横向课题1项以上（单个项目到校经费：理工医类50万元以上，人文社科类25万元以上）。

（2）作为主编出版教材1部以上并作为第一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篇以上，或作为第一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篇以上。2部教材相当于1篇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论文。

（3）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得国家级（前4位）或省部级（前3位）优秀教学成果（优秀教材）奖1项以上，或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（优秀教材）一等奖1项以上。或虽未获奖，但在满足第（2）项基础上，作为第一、二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篇以上。

二、在科学研究方面造诣较高，是某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，并对该学科领域的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、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。

理工医类教师任现职以来符合下列任职条件：

（1）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以上，或作为主要参加者（<50万元为前2位，≥50万元为前4位）参加国家级项目1项以上并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以上，或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以上，或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以上并主持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横向课题1项以上（单个项目到校经费：理工医类50万元以上，人文社科类25万元以上）。

（2）作为第一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发表论文1篇以上并出版学术专著1部以上，或作为第一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发表论文2篇以上。

（3）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前4位）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（前3位）1项以上，或厅局级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2位）1项以上，或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2项以上，或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以上。或虽未获得科研成果奖，但在满足第（2）项基础上，作为第一、二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发表论文2篇以上或学术专著1部以上。

人文社科类教师任现职以来符合下列任职条件：

（1）作为主要参加者（前2位）承担国家级项目或省级重点项目1项以上或省部级项目2项以上，或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以上。

（2）作为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1部并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发表论文1篇以上，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2部以上。

（3）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前4位）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（前3位）1项以上，或厅局级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2位）1项以上，或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2项以上。或虽未获得科研成果奖，但在满足第（2）项基础上，作为第一、二作者在A类期刊（或三大索引收录）发表论文2篇以上或专著1部以上。

三、虽不具备一或二之条件，但具备一、二条中合计3项者。

四、只具备一或二中的2项，但在基础科学研究、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、科技推广、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，或作为主要获奖者（前2位）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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